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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先股代码：360020       优先股简称：华夏优 1 

 

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本公司”）全资发起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

（简称“本次投资”），出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亿元。 

●本次投资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需要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投资

尚需取得监管机构的批准。 

●本次投资不属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 

一、本次投资概述及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本公司拟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，全资发起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，初始

注册资本拟定为不超过人民币 50亿元，本公司持股比例 100%。根据业务发展的

需要并在监管批准的前提下，可引进战略投资者。 

本次投资不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

需要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的情况 

本公司于 2018年 4月 18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

议。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议案》。 

拟同意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，注册资本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，授权经营管

理层负责办理与资管子公司筹建、申请和设立、登记等各项事宜，并根据监管机

构要求在上述方案框架内具体实施和相应调整；授权行长及其授权人士签署与资

管子公司设立等有关的各项法律文件和申报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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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项议案有效表决票 18票，其中，同意 18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 

三、本次投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

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是本公司为顺应监管政策导向、增强资产管理业务竞争

力、实现有效风险隔离的重要举措。设立子公司可明确资产管理业务的主体地位，

完善和优化组织架构，提高本公司综合化经营能力。 

本次投资不会对本公司资本充足率及其他财务指标造成重大影响。 

 

四、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

本次投资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要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并报监管机构

批准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4月 20日 

 

 


